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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點依「亞洲大學（下稱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第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本校為落實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指導事項之執行，得依評鑑類別成立單位評鑑執行委員

會(下稱本委員會)，其名稱應先冠以評鑑類別、再表示單位。 

三、院、系、所、室、中心及學位學程評鑑、學門評鑑及僅涉單一一級單位業務專案評鑑之

本委員會，由單位主管擔任召集人，但系所評鑑或屬同一學院學位學程、學門之評鑑，

其運作應由所屬院長督導之。本委員會由單位主管、評鑑執行秘書、評鑑分項負責人及

分項成員組成；組成人數由單位主管視需要簽請校長核定後，遴聘適當人員擔任之。 

四、本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研議自我評鑑所需各項資源事宜。 

(二)提供工作小組間溝通協調事宜。 

(三)協助工作小組解決困難事宜。 

(四)研訂內部與外部自我評鑑進行程序事宜。 

(五)考核各工作小組之自我評鑑報告，並得要求局部修正或進行額外之評鑑、討論及

資料撰寫事宜。 

(六)依據內、外部自我評鑑委員提出之建議事項，研擬改善方案，並督導各工作小組

加以落實等事宜。 

(七)彙整各工作小組依內外部評鑑委員建議改善後的自我評鑑報告，形成最終的自我



評鑑報告。 

(八)研議其他有關自我評鑑之相關事宜。 

五、執行委員會下設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應根據任務，基於達到改善教育品質、解決問題等

自我評鑑目的，實際進行評鑑工作，其職掌如下： 

（一）針對每一評鑑項目之現況、優勢、缺失、問題等蒐集資料及進行評估，並提出改

善建議。 

（二）針對改善建議與權責單位進行溝通、協調及落實後續改善事宜。 

（三）撰寫自我評鑑報告初稿，作為內外部評鑑委員評鑑之參據。 

前項第一款資料之來源應包括：檔案紀錄，及透過晤談或調查工具向學生、教師、行政

人員、畢業生、企業雇主、政府機關人士及其他互動關係人所蒐集之意見。同項第四款

之自我評鑑報告書格式依相關評鑑主管機關（構）之規定。 

六、工作小組之工作進行方式應以目標為工作導向，運作及注意事項包括：（一）確立評鑑項

目，（二）提出計畫，（三）資料蒐集，（四）資料分析，（五）提出建議，及（六）撰寫

評鑑結果草案。 

七、本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本校相關單位派員列席。 

八、本委員會之行政事項由單位主管指派所屬人員協辦之。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